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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測試考生紀律守則 

1.0 前言 

1.1 雖然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 (「工藝測試中心」) 一直致力維持工藝測試

的公平與一致性，但亦難免有個別考生的違規情況發生。有鑑於此，工藝測試中

心希望透過此文件，制定考生的應考守則及相關執行條款。 

1.2 此守則適用於工藝測試中心舉行的所有工藝測試（筆試和實務試）及其他資

歷證明測試。除非在其他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發出的文件列明，或者測試監

考員的明確表述，否則所有考生應嚴格遵守此紀律守則。 

1.3 考生進行工藝測試中心所舉行的所有工藝測試（筆試和實務試）及其他資歷

證明測試，均受到此守則與條款約束。 

1.4 除非在測試中或本守則另有說明； 

(1) 「作弊」或「不誠實的行為」，包括在測試或評估的過程中的各種欺詐，

欺騙和不誠實的行為，以在測試中獲取優勢或對其他考生的構成不同程度的

不公平情況。部份例子﹕ 

- 抄襲其他考生的答案； 

- 使用未經許可的物件及輔助工具； 

- 在進行測試時尋求他人協助； 

- 冒認或被假冒身份（或試圖）進行任何關於工藝測試的活動。 

(2) 「違規」，指在在測試中考生干犯的任何行為，均視為違反此守則。 

(3) 「工藝測試」，指由工藝測試中心所提供任何形式的測試，包括資歷證明

測試、筆試及實務試等。 

1.5 此文件未必能涵蓋所有違規的情況，旨在為一般測試規管行為提供扼要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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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常見處理方式。工藝測試中心保留對違規行為的最終決定權。 

2.0 守則 

2.1 測試正式開始前 

2.1.1 考生應按照指定服飾要求 (詳情見 〈考生須知﹕服裝要求〉) ，穿著合適

的工作服應考。 

2.1.2 考生應在考試開始前 15 分鐘到達指定的應試地點。 

2.1.3 考生應出示〈香港身份證〉，有效的〈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書〉 (「平安卡」) 

及其他要求的有效文件予香港建造業工藝測試中心職員檢查。 

2.1.4 除非預先獲監考員許可，否則所有考生必須關掉所有電子設備，並將電子

設備與其他個人物品存放於指定地點。 

 

2.2 測試過程中 

2.2.1 考生必須採取所有安全措施及遵守一般行業守則。 

2.2.2 考生在測試期間不得與任何人交流，如有疑問應向監考員查詢。 

2.2.3 考生不得在試場上使用或試圖使用未經許可的物件（如筆記）或設備（包

括手機、相機、或任何電訊及記錄器材）。 

2.2.4 除非監考員許可，否則考生不得擅自離開或重新進入考場。 

2.2.5 測試期間，所有考生應保持安靜，不得搔擾其他考生。 

2.3 測試完結後 

2.3.1 當測試時間結束，考生應立即停止手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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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在測試後和離開試場前，考生必須將所有工具、材料及試題交還予監考員。 

2.4 測試開始之前/測試過程中/測試完結後 

2.4.1 考生應遵守所有測試守則，以及由監考員、工藝測試中心職員和試題上提

供的指引。 

2.4.2 考生不得進行或試圖作弊和進行不誠實的行為。 

2.4.3 任何形式的賄賂都是違法行為，因此被嚴格禁止。如發現任何賄賂行為，

工藝測試中心將向廉政公署報告。 

2.4.4 試場內不得使用粗言穢語或進行不適當行為。 

2.4.5 嚴禁任何形式的記錄，包括但不只限於照片，錄像和/或者錄音。 

2.4.6 除非監考員批准，否則考生不得帶走試場內任何物件（包括試題）、工具和

/或者設備，其均屬工藝測試中心財產。 

2.4.7 工藝測試中心內所有範圍均嚴禁吸煙。 

 

3.0 違規處理 

3.1 一旦被工藝測試中心職員發現任何在測試前/期間/後違反此守則的行為，工

藝測試中心或會向涉事考生作出追究。 

3.2 追究的形式及嚴重程度將會由工藝測試中心因應不同情況而決定，一般視乎

違規行為的性質及其嚴重程度等。懲罰可能包括但不只限於分數扣減，取消涉事

工藝測試考試資格 (部份或全科)。 

3.3 如需要進行任何調查程序，測試的結果和及後的程序將會暫停，將不會事先

通知考生，直到工藝測試中心作出決定。 

3.4 對於曾在測試中違規的考生，工藝測試中心保留一切追究權利。鑑於違規的

行為將影響考生在工藝測試中心所獲取的資格，工藝測試中心將有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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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在必要時褫奪考生的工藝測試資格。 

3.5 工藝測試中心將保留一切權利，提供有限度的服務予違反此守則的考生或正

接受調查的考生。按個別情況，工藝測試中心可拒絕為任何違反此守則的考生提

供任何工藝測試中心服務（包括但不只限於工藝測試、資歷證明測試和補考等

等）。 

3.6 如考生希望對工藝測試中心對於違規行為所作之決定呈交新證據或者提出覆

核測試成績，或對本文件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100 9000。 


